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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在，我們一直持續在協調，因此建議將「於兩個月內」五字刪除，因為這件事已經持續在進

行，恐怕無法在兩個月內全部釋出。 

主席：不可以刪除，本席要求你們要有具體時程，一旦刪除，恐怕協調半天，也不會有進展，所以

兩個月後你們就要報告釋放出多少空間，要把那個數字拿出來，如果那個數字很難看，當然我

會繼續追究行政單位到底是誰出了問題，是中央出了問題還是地方出了問題。 

第 5 案，前面「公立」可以改成「公共化」，其他照案通過。 

剛才的第 4 案應該再多增加財、主單位，因為這涉及到津貼的發放，財政部今天也有與會，

所以除了衛生福利部之外，還要會同財、主單位。 

進行第 6 案。 

6、 

有鑑於國內少子化問題嚴重，且經濟壓力為國人生育意願低落之主因，政府應提供更友善、

有感的育兒政策，讓國人安心生養孩子。爰建請內政部檢討現行購屋優惠貸款及租屋補貼政策

，於一個月內提出優先補助新婚、育有學齡前幼兒家庭之購屋優惠及租屋補貼方案；財政部另

應研擬將育兒家庭房貸利率比照公教人員優惠利率辦理，並於一個月內提出具體規劃報告，以

減輕育兒家庭之負擔。 

提案人：王育敏 

連署人：李彥秀  蔣萬安 

主席：請內政部營建署王主任秘書說明。 

王主任秘書安強：主席、各位委員。內政部是不是可以建議將第 5 行文字「於一個月內提出」修改

為「於一個月內會商地方政府研議提出」，因為這其中有一些租屋補助的資源是由地方政府出

錢的，我們必須要有這個程序。 

主席：好，增加地方政府，其餘照案通過。 

請財政部賦稅署蔡副署長說明。 

蔡副署長碧珍：主席、各位委員。因為提案後面有提到財政部的業務，我是否可以建議將倒數第 2

行「並於一個月內提出具體規劃報告」修改為「並於一個月內提出可行性報告」？ 

主席：這有什麼差別？ 

蔡副署長碧珍：因為目前財政部公股銀行已經有推出青年安心成家方案…… 

主席：我是說具體規劃報告跟可行性報告有何差別？根本沒有差別啊！那就照案通過。 

進行第 7 案。 

7、 

鑒於《性別工作平等法》第 23 條的規範，僱用 250 人以上員工應提供哺（集）乳室、托兒設

施或措施，且主管機關應給予經費補助。根據本條當初之立法理由，「國內中小企業居多，實

無能力設立托兒設施，故『初期』先課以僱用二百五十人以上之雇主應設立托兒設施或提供適

當托兒措施之義務，協助受僱者解決托兒問題，於立法執行後再作檢討。」從民國 91 年立法至

今，已過了近 15 年的時間，相關檢討作為應更精進。我國中小企業佔台灣整體企業比例的


